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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楼区建设新能源科创中心扶持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为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，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，

打造以创新引领、智能高效、龙头带动、集群发展为核心特征的

新能源科创中心。现结合区情实际，制定扶持措施如下：

第一条 本措施适用于税务征管、统计关系归属鼓楼，且经

区产业链链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入驻新能源科创中心的

新能源相关企业。

第二条 入驻企业原则上是规模以上工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

零售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，或入驻一年内达到以上规模的企业。

第二章 优惠措施

第三条 租金优惠。对入驻新能源科创中心一期载体正祥西

江月的企业，可享受租金优惠。承租期间，有转租、转借或改变

使用功能情形的，将不再享受租金优惠。

2022 年签订合同的，可享受三年（36 个月）租金优惠，自

承租之日起第一个合同年度租金按照评估价的 60%予以收取；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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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租金按照评估价的 80%予以收取；第三年租金按照评估价的

90%予以收取。

2023 年签订合同的，可享受两年（24 个月）租金优惠，自

承租之日起第一个合同年度租金按照评估价的 80%予以收取；第

二年租金按照评估价的 90%予以收取。

2024 年签订合同的，可享受一年（12 个月）租金优惠，自

承租之日起租金按照评估价的 90%予以收取。

第四条 金融支持。积极搭建对接平台，利用朱紫坊基金港

集聚优势，引导基金参投入驻企业。联合头部基金管理人设立新

能源产业引导基金。深化政银合作，推动绿色金融试点，引导金

融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长期限、低成本的金融产品，进一步拓展

新能源项目融资渠道。

第五条 场景应用。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要求的前提

下，结合行业场景应用试点建设的需求，支持入驻企业优先参与

我区场景应用、配套设施建设。

第六条 直通车服务。入驻企业纳入“服务企业直通车”名

录，企业高管享受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；其子女户籍在鼓楼的，

优先入读区属优质小学。

第七条 生态协同赋能。鼓励入驻企业开展产业对接活动，

支持入驻企业单独或联合举办论坛、开展路演、参加展会，推动

生态合作伙伴实现资源联动和共赢发展，构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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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生态圈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入驻的平台经济企业，按照福州市《关于促进平台

经济发展若干措施》精神，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辅导申报。

第九条 涉及其他需协调的重要事项，按照“一企一议”方

式研究执行。

第十条 租金优惠由正祥西江月运营单位牵头落实，金融保

障由区金融办牵头落实，场景应用支持由各场景建设业主单位负

责落实，直通车服务由区企业服务中心牵头落实。

第十一条 企业自入驻之日起一年内未达到规模以上的，不

再享受租金优惠。

第十二条 本措施由鼓楼区工信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